法官助理的职责

（一）审查诉讼材料，提出诉讼争执要点，归纳、摘录证据；
（二）确定举证期限，组织庭前证据交换；
（三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调解，达成调解协议的，须经法官审核确认；
（四）办理指定辩护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的有关事宜；
（五）接待、安排案件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的来访和阅卷等事宜；
（六）依法调查、收集、核对有关证据；
（七）办理委托鉴定、评估、审计等事宜；
（八）协助法官采取诉讼保全措施；
（九）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；
（十）按照法官要求，草拟法律文书；
（十一）办理排定开庭日期等案件管理的有关事务；
（十二）开展信息、宣传、调研、督查等工作；
（十三）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性工作。立案庭法官助理应同时协助做好诉前调解工作，审监庭法官助理应同时协助做好审判管理工作。
